
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邢台羽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竞选管理人工作的公告

申请人张印忠申请邢台羽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执行案件移

送破产清算一案，本院立案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

规定》的有关规定，本院决定采取“竞选＋随机”方式确定管理

人，现公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邢台羽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注

册资本为 300万元，法定代表人沙汉羽，股东为沙汉羽，企业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登记机关为隆尧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经营范围：其他房屋建筑业；房屋建筑工程、室内外装

修工程的施工、土木工程、市政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物装饰

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机

电设备安装工程的施工；承揽建筑行业内劳务分包作业服务；建

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服务；建材（沙子、石子除外）、五金产

品、钢材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本案为申请执行人张印忠以被执行人邢台羽诺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将被执行人邢台羽诺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清算案件。

二、申报条件

1、申报机构为编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中社会



中介机构的二级以上管理人,能够胜任本项工作，且具备垫资或

自行承担工作成本的意愿和能力。

2、申报机构可以派出的管理人成员团队不少于 10人。其中：

律师事务所派出的执业律师、会计师事务所派出的注册会计师、

清算事务所派出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从业人员不得少于 5人，

团队中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应具有清算工作经验。

3、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

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或

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4、申报机构在本年度已参加执业责任保险。

5、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

记录。

三、申报方式

申报管理人的社会中介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

交申报书（一式五份）及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资料。

申报书除申请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规模、

近三年业务收入情况和编入法院管理人名册情况。

（2）申报机构以往担任管理人或参与清算工作的经验、业

绩.申报机构以往担任管理人或参与清算工作的经验、业绩。不

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回避或者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

理人情形的声明，保证申报书所载内容及资料真实性的承诺书。

（3）拟推荐从事本案管理人成员工作的团队人员的姓名、

基本情况、学历、执业年限、工作经历、主要业绩等情况。

（4）申报机构拟定的清算工作方案，包括组织架构、职责



分工、主要工作预案等。

（5）管理人报酬的明确报价方案。

四、报名时间

报名期限截至 2024年 11月 4日 17时 00分。

本次报名只接受现场报名，不接受网络、电话等其他形

式报名。

五、报名地点与联系人

报名地点：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828室，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泉北西大街 791号。

联系人：郝雲霄，联系电话：2207937 17703395985。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